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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

承辦單位：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

承辦人：傅楷傑

電話：7995678#3110

傳真：7406596

電子信箱：kaja0227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6月6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健字第106335196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內政部書函影本1份(隨文引入)(21280658_106335196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更新106年度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鼓

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資訊乙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106年6月3日高市府社兒少字第106029329

00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福利措施資訊業登載於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（ht

tp://www.ris.gov.tw/）及該部「幸福小站」網站（http

://sweethome.moi.gov.tw/），請貴單位協助宣導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

副本：教育局人事室(含附件)、家庭教育中心(含附件)、體育及衛生保健科(含附件) 2017-06-06
10:46:55

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60606

*10670496100*


